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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

实施规范
（JDCC 025—2025）

1 范围

本规范适用于交通运输部及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

织开展的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。本规范内

容包括产品种类、术语和定义、检验依据、抽样、检验要求、

判定原则、检验结果告知、异议处理、复查、附则及附录。

2 产品种类

本规范涉及两个产品种类，具体如下：

1）热熔反光型；

2）热熔突起型。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。

3.1 监督总体

被实施监督的单位产品的全体。

3.2 复检

对检验结果有异议时，为了验证检验结果的有效性，按

原检测方案对备用样品重新进行检验。

3.3 复查

发现的问题处理后，重新进行的抽样检验行为。

3.4 备用样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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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检时使用的样品。

4 检验依据

下列引用的文件，其最新版本或修改单均适用于本规

范。

GB/T 9284.1 色漆和清漆用漆基 软化点的测定 第 1

部分 环球法

GB/T 24722 路面标线用玻璃珠

JT/T 280 路面标线涂料

JT/T 495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质量检验抽样方法

交科技规〔2020〕2 号 公路水路行业产品质量监督抽

查管理办法

5 抽样

5.1 抽样产品

抽样产品应符合 JT/T 280 标准的有关要求。

5.2 抽样方法、基数及数量

5.2.1 抽样方法

在公路工程施工现场、生产企业或销售企业随机抽取同

一生产企业半年内生产的同一型号规格的产品。抽查的产品

应具有生产企业的质量检验合格证明。抽样人员应不少于 2

人。

5.2.2 抽样基数和数量

1）以同一生产企业半年内生产的同一型号规格的产品

为监督总体，对现场产品以“袋”为单位确定批量；

2）批量小于 10 袋时不进行抽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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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批量不大于 250 袋时，按表 1 抽样；

4）批量大于 250 袋且不大于 1000 袋时：工程现场或销

售企业抽样时，抽取 20 袋；生产企业抽样时，抽取 32 袋；

5）批量大于 1000 袋时，将监督总体按 4）要求（批量

大于 250 袋且不大于 1000 袋）均分为多个批，并按 4）的要

求随机抽取 1 批；

6）每袋按四分法抽取 1kg 样品作为检验样品，同时从

中抽取一份 1kg 样品作为备用样品；

7）对于抽出的样品进行唯一性标识。

表 1 批量不大于 250 袋时的抽样方案

5.3 样品处置

5.3.1 抽取的样品在抽样现场立即封样，封样时应有防拆

封措施，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。样品应由抽样人员负责携带、

寄送或监督运输。

5.3.2 在抽样和样品接收时，应对样品、抽样文书、防拆

批量（袋）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60 70 80
生产

企业

抽

取

样

本

数

3 4 5 6 7 8 9 10 11 14 16 18

工程现

场或销

售企业

3 3 3 3 3 4 4 5 5 6 7 8

批量（袋）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70 190 210 230 250

生产

企业

抽

取

样

本

数

19 21 25 25 30 30 35 35 40 45 50 60

工程现

场或销

售企业

9 10 11 12 13 14 15 17 19 20 25 25

备注 批量（袋）小于 10 时不进行抽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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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措施等关键内容进行拍照，以保证对该过程的追溯性。

5.4 抽样文书

5.4.1 抽样人员应当使用规定的抽样文书，详细记录抽样

信息。被抽查企业要求特别陈述的情况，应当在抽样文书中

说明。

5.4.2 在生产企业或销售企业内抽样时，抽样文书应当由

抽样人员和被抽查企业人员共同签字确认，并加盖被抽查企

业公章。抽样文书一式三份，检验机构和被抽查企业各执一

份，其余一份附于被抽查的样品包装中。

5.4.3 在工程现场抽样时，抽样文书应当由检验机构、省

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工程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、

被抽查生产企业或者销售企业的有关人员共同签字确认。抽

样文书一式七份，检验机构、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工程

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和被抽查生产企业各执一份，

其余一份附于被抽查的样品包装中。生产企业人员不在工程

现场时，由销售企业或者施工单位人员将抽样文书转交生产

企业。

5.4.4 实施抽检分离抽查时，应将 5.4.2、5.4.3 中规定的

抽样文书数量增加一份，由抽样人员连同样品寄送至负责检

验的机构。

6 检验要求

6.1 检验项目

检验项目见表 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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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检验项目

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或标准

1 抗压强度
（23±1）℃

JT/T 280

（60±2）℃

2 色度性能
亮度因数

色品坐标

3 预混玻璃珠含量

4 预混玻璃珠成圆率

5 软化点

6.2 试验方法

6.2.1 抗压强度

6.2.2.1（23±1）℃抗压强度的试验步骤如下：

a）熔融试样注入材质为 Q235 钢的制样器模腔中，模腔

尺寸约为 20mm×20mm×20mm，见图 1，冷却至室温。用稍

加热的刮刀削掉端头表面的突出部分，用 100 号砂纸将各面

磨平，供作试块。在温度（23±2）℃、相对湿度（50±5）%

条件下放置 24h 后，用游标卡尺测量（精确至 0.01mm）试

块长、宽、高，共制备三块试块，分别放在精度不低于 0.5

级的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球形支座的基板上，调整试块位置

及球形支座，使试块与压片的中心线在同一垂线上，并使试

块面与加压面保持平行。

b）启动试验机，设定试验机预负荷为 10N，加载达到预

负荷后，开始记录试验机压头位移，并以 30mm/min 的速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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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载，直至试块破坏时为止，记录抗压荷载：

1）有明显屈服点的材料，取其屈服荷载为抗压荷载；

2）无明显屈服点的脆性材料，取其出现破裂时的荷载

为抗压荷载；

3）无明显屈服点的柔性材料，取其压下试块高度的 20%

时的最大荷载为抗压荷载。

c）按式（1）计算抗压强度：

A
PRt = ……………（1）

式中：

Rt—抗压强度，单位为兆帕（MPa）；

P—抗压荷载，单位为牛（N）；

A—加压前断面面积，单位为平方毫米（mm2）。

d）分别计算三块试块的 Rt 值，取其平均值（保留 1 位

小数）。

6.2.2.2（60±2）℃抗压强度的试验步骤如下：

a）按 6.2.2.1a）的方法制备三块试块，在温度（23±2）℃、

相对湿度（50±5）%条件下放置 24h 后，用游标卡尺测量（精

确至 0.01mm）试块长、宽、高；将试块在（60±2）℃烘箱

或小型高低温箱内恒温 4h 后，立即取出；分别放在精度不

低于 0.5 级的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球形支座的基板上，调整

试块位置及球形支座，使试块与压片的中心线在同一垂线

上，并使试块面与加压面保持平行。

b）按 6.2.2.1b）～6.2.2.1d）规定的方法进行。



- 7 -

图 1 热熔型涂料抗压强度制样器示意

6.2.2 色度性能

试验步骤如下：

a）将热熔型涂料熔融后注入图 2 所示的材质为 Q235 钢

的制样器中，使其自然流平，冷却至室温后，取出约 60mm×60

mm×5mm 的涂层作为试片，制备 1 片试片，放置 24h；

单位为毫米

图 2 热熔型涂料色度性能制样器示意

b）在放置 24h 后的 1 片试片涂层上任取三点，用 D65

光源 45°/0°色度计测定其色品坐标和亮度因数，并取其算术

平均值为测试结果。



- 8 -

6.2.3 预混玻璃珠含量

6.2.3.1 试验准备

6.2.3.1.1 试验材料

6.2.3.1.1.1 本文件所用试剂均为化学纯或化学纯以上试

剂，实验用水为去离子水。

6.2.3.1.1.2 试验所用试剂、溶剂和溶液如下：

a）醋酸乙酯；

b）二甲苯；

c）丙酮；

d）98%硫酸；

e）37%盐酸；

f）95%乙醇；

g）醋酸乙酯和二甲苯混合溶剂（1︰1）；

h）稀硫酸和稀盐酸混合溶液（1︰1）。

6.2.3.1.2 仪器设备

试验所用仪器设备如下：

a）分析天平，精确至 0.01g；

b）恒温水浴槽，精度±0.2℃；

c）电热鼓风干燥箱，精度±2℃。

6.2.3.2 试验步骤

试验步骤如下：

a）称取约 60g 的试样放在三角烧瓶中；

b）加入醋酸乙酯和二甲苯混合溶剂（1︰1）约 250mL，

在不断搅拌下溶解树脂等有机成份，玻璃珠沉淀后，将悬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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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倒出；

c）加入 500mL 上述混合溶剂，在不断搅拌下继续溶解

树脂等有机成份，玻璃珠沉淀后，将悬浮液倒出，此操作反

复进行三次后，加入 100mL 丙酮清洗后倒出悬浮液；

d）将三角烧瓶置于恒温水浴槽沸腾水浴中，加热约

30min，使剩余有机溶剂充分挥发，冷却至室温；

e）加入约 100mL 的稀硫酸或稀硫酸和稀盐酸（1︰1）

的混合溶液，用表面皿作盖，在恒温水浴槽沸腾水浴中加热

约 30min，冷却至室温后倒出悬浮液；

f）加入 300mL 水充分搅拌，玻璃珠沉淀后，倒出洗液，

再用水反复清洗 5 次～6 次；

g）加入 95%乙醇 50mL 清洗，倒出洗液；

h）将三角烧瓶置于恒温水浴槽沸腾水浴中，加热约

30min，使乙醇充分挥发，将玻璃珠移至已知重量的表面皿

中，如烧瓶中有残留玻璃珠，可用少量水清洗倒入表面皿中，

并将表面皿中水倒出；

i）将表面皿放置在温度为 105℃～110℃的电热鼓风干

燥箱中加热 1h，取出表面皿，放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后称

重，如原试样中有石英砂，应在称重前经玻璃珠选形器除去

石英砂，同时做三个平行试验；

j）按式（2）计算玻璃珠含量，取其算术平均值为测试

结果（百分数保留 1 位小数）。

G=
0M

M
×100%……………（2）

式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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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——玻璃珠含量；

M——玻璃珠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

M0——试样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。

6.2.4 预混玻璃珠成圆率

6.2.4.1 使用如图 3 所示的玻璃珠选形器进行成圆率试

验。

说明：

1—不圆珠收集器； 4—振动器；

2—玻璃平板； 5—调节器；

3—圆珠收集器； 6—支撑架。

图 3 玻璃珠选形器示意

6.2.4.2 用蘸有少许工业酒精的脱脂棉球，清洁玻璃珠选

形器的玻璃平板及玻璃珠收集器。

6.2.4.3 将按 6.2.3 试验所得的玻璃珠作为试样，从中称

取约 20g 样品，精确到 0.1g。

6.2.4.4 开启玻璃珠选形器的电源开关，调节玻璃平板的

斜度和振动器的振幅，使玻璃板上有缺陷的玻璃珠慢慢向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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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动，圆的玻璃珠向下滚动。

6.2.4.5 用小勺慢慢向选形器玻璃平板喂料，使所有圆珠

滚落到圆珠收集器中，有缺陷的玻璃珠进入不圆珠收集器

内，直至玻璃珠样品全部分离完毕。喂料时应避免出现玻璃

珠在玻璃平板上堆积或大量滑落的现象。

6.2.4.6将收集到的圆玻璃珠和有缺陷的玻璃珠分别再次

通过玻璃珠选形器进行分离，直至所有的圆玻璃珠通过选形

器后，不再分离出带缺陷的玻璃珠，且所有有缺陷玻璃珠通

过选形器后，不再分离出圆玻璃珠。

6.2.4.7分别称出分离得到的所有圆玻璃珠的总质量 N 和

有缺陷玻璃珠的总质量 C，精确到 0.1g。

6.2.4.8 同时做三个平行试验，按式（3）计算玻璃珠成

圆率 P，取其算术平均值为测试结果。

%100´
+

=
CN

N
P ……………（3）

式中:

P——成圆率；

N——圆玻璃珠的总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

C——有缺陷的玻璃珠的总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。

6.2.5 软化点

按 GB/T 9284.1 的规定，将待测试样固定在水平圆环内，

在甘油浴中加热，测试其在钢球重力作用下从圆环下落

25.4mm 时的温度，同时做两个平行试验，取其算术平均值

为测试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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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

6.3.1 检验记录应如实填写，保证真实、准确、清楚、完

整，不得随意涂改。确需更改的，更改处应经检验人员和检

验报告签发人共同签字确认。

6.3.2 检验过程中遇有样品失效或检验仪器设备故障等

情况致使检验无法进行时，应如实记录，并保留充分的证据。

6.3.3 检验机构检验后的试样应按规定进行保存，不合格

的试样应拍照留存。

7 判定原则

7.1 样品的合格判定

任一检验项目不合格，该样品（袋）判定为不合格。

7.2 批的合格判定

7.2.1 批量不大于 250 袋

当样本数小于 10 时，不合格袋数大于 0，批判定为不合

格；当样本数大于等于 10 时，不合格袋数大于 1，批判定为

不合格。

7.2.2 批量大于 250 袋

不合格袋数大于 2 时，批判定为不合格。

8 检验结果告知

检验机构应及时将检验结果通知单送达生产企业，并报

交通运输部备案。

在工程现场进行的监督抽查，其检验结果通知单还应同

时送达工程建设单位和工程所在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

9 异议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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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1 对检验机构的检测数据有异议，生产企业可向交通

运输部提出复检申请，具备检验条件的，交通运输部委托具

有法定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复检。

9.2 复检采用备用样品。按 6.1 规定的项目和 6.2 规定的

方法进行检验，并按 7 规定的原则进行合格判定。当复检结

果合格，以复检结果为准。当复检结果仍不合格，维持原检

验结果不变。

10 复查

企业完成整改后，可向交通运输部提交整改报告和复查

申请，交通运输部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检验机构按原方案进

行复查，并由检验机构将复查结果反馈给企业。

11 附则

本规范编写单位：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验认证有限公

司。

本规范由交通运输部管理。

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《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产品质

量行业监督抽查实施规范》（JDCC 2021-25）和《热熔型路

面标线涂料产品质量行业监督抽查实施细则》（2023 年修订）

同时废止。

12 附录

附录 1 检测记录表

附录 2 行业监督抽查检测报告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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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1：检测记录表

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产品检测记录表

记录编号： 共 页 第 页

产品名称

型号规格

检测日期 检测类别 抽样地点

检测依据 JT/T 280《路面标线涂料》a)

判定依据

1、 JT/T 280《路面标线涂料》a)；

2、《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》b)。

检测环境条件 温度： ℃ 湿度： %R.H.

检
测
用
主
要
仪
器

序号 名 称 型号规格 设备编号 检测前情况 检测后情况

a)使用时在标准编号后增加“发布年代号”；b) 使用时在实施规范前增加“实施规范编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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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产品检测记录表

记录编号： 共 页 第 页

序

号
检测项目

检测数据
平均值 检测结果

1 2 3

1

色

度

性

能

亮度因数 白色

黄色

色品坐标

白色 x

y

黄色 x

y

2

抗

压

强

度

23℃±1℃
屈服荷载（kN）

抗压强度（MPa）

60℃±2℃
屈服荷载（kN）

抗压强度（MPa）

3

预

混

玻

璃

珠

含

量

清洗前

瓶重(g)

瓶+料(g)

料重(g)

清洗后
瓶+料(g)

珠重(g)

预混玻璃珠含量（%）

4

预

混

玻

璃

珠

成

圆

率

总质量（g）

圆玻璃珠质量（g）

不圆玻璃珠质量（g）

预混玻璃珠成圆率(%)

5 软化点（℃）

检测： 复核：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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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2：行业监督抽查检测报告格式

（CMA 章）

编号:

检 测 报 告

产 品 名 称 : 路面标线涂料

型 号 规 格 :

委 托 单 位 : 交通运输部

检 测 类 别 : 监 督 抽 查

批 准 日 期 : 年 月 日

检 测 机 构 名 称

(按 承 检 机 构 全 称 填 写 ， 并 加 盖 机 构 检 测 专 用 章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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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 （ 应 包 含 如 下 内 容 ）

1．报告无“检测专用章”或“检测单位公章”无效。

2．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“检测专用章”或“检测单位公章”无效。

3．报告无检测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．报告涂改无效。

地 址：

邮政编码：

电 话：

传 真：

网 址：

电子邮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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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机构名称

检 测 报 告
编号: 共 页 第 页

产品名称 路面标线涂料 型号规格

委托单位 交通运输部 检测类别 监督抽查

生产单位 生产日期 年 月 日

产品批号 抽样日期 年 月 日

抽 样 者 到样日期 年 月 日

抽样地点 抽样基数

检测日期 年 月 日～ 年 月 日 抽样数量

检测项目

检测依据 JT/T 280《路面标线涂料》a)

判定依据
1、JT/T 280《路面标线涂料》a)；
2、《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》b)。

检测环境 温度: ℃ 湿度: %R.H.

检

测

结

论

在 处，对 生产的 产品

进行了行业监督抽查。共抽取了 样品，按照 JT/T 280《路面

标线涂料》a)要求进行了 性能指标的检测，依据

JT/T 280《路面标线涂料》a)、《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》b)

进行判定，不合格项为 。

该监督总体通过/未通过××××年度交通运输行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（合格/不合

格）。

（检测结果见报告第×～×页）

检测单位盖章

报告批准日期： 年 月 日
a)使用时在标准编号后增加“发布年代号”；b)使用时在实施规范前增加“实施规范编号”。

检测： 审核： 批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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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机构名称

检 测 报 告
编号: 共 页 第 页

检

测

用

主

要

仪

器

序号 名称 型号 设备编号

样

品

说

明

1．样品编号:

2．相关信息：

建设项目名称：

工程部位（桩号）：

施 工 单 位 ：

监 理 单 位 ：

建 设 单 位 ：

检

测

说
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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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机构名称

检 测 报 告

编号: 共 页 第 页

检 测 项 目 技 术 指 标
检 测 结 果

检 测 值 单项结论

1.软化点 ST（℃）

反

光

型

100≤ST≤140

突

起

型

100≤ST≤140

2.抗压强度（MPa）

反

光

型

23℃±1℃ ≥12.0

60℃±2℃ ≥2.0

突

起

型

23℃±1℃ ≥12.0

60℃±2℃ ≥2.0

3.色度性能

白

色

色品坐标
(x,y)

在以下四角点色品坐标组成的

四边形内
(0.350,0.360);(0.305,0.315);
(0.295,0.325);(0.340,0.370)

亮度因数 ≥0.80

黄

色

色品坐标
(x,y)

在以下四角点色品坐标组成的

四边形内
(0.545,0.454);(0.494,0.426);
(0.444,0.476);(0.481,0.518)

亮度因数 ≥0.48

4.预混玻璃珠含量

（%）
≥30

5.预混玻璃珠成圆

率（%）
≥80

检测： 审核：


	本规范涉及两个产品种类，具体如下：
	1）热熔反光型；
	2）热熔突起型。

